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北京

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政通”或“公司”）的保荐机构，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对数字政通拟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调查，并出具了本核查意见。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84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2017

年7月20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

字【2017】第01310007号），经审验，截至2017年7月18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538,099,989.35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

用等）11,640,079.8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526,459,909.53元。本次非公

开发行新增股份29,039,395股，于2017年8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方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量 

1 
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

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90,195.00 37,810.00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0,000.00 16,000.00 

合  计 120,195.00 53,810.00 

其中“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总投资为



90,195.00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入 37,810.00 万元，以自有资金投入 52,385.00

万元。具体投入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方向 计划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 自有资金投入 

1 研发及销售体系投入 11,685.00 - 11,685.00 

1.1 研发团队 2,460.00 - 2,460.00 

1.2 销售及实施团队 9,225.00 - 9,225.00 

2 固定资产投入 760.00 760.00 - 

2.1 科研设备 160.00 160.00 - 

2.2 其他设备 600.00 600.00 - 

3 场地投入 3,750.00 3,750.00 - 

3.1 办公场地 500.00 500.00 - 

3.2 测试场地 3,250.00 3,250.00 - 

4 项目实施投入 70,000.00 33,300.00 36,700.00 

4.1 智慧焦作项目 3,000.00 3,000.00 - 

4.2 智慧兴文项目 6,500.00 1,000.00 5,500.00 

4.3 智慧新安项目 4,800.00 4,800.00 - 

4.4 智慧乌当项目 15,500.00 15,500.00 - 

4.5 智慧即墨经济开发区 9,000.00 9,000.00 - 

4.6 智慧江城项目 31,200.00 - 31,200.00 

5 补充铺底流动资金 4,000.00 - 4,000.00 

合  计 90,195.00 37,810.00 52,385.00 

募集资金实施项目主要投入 33,300.00万元，用于“智慧焦作”、“智慧兴文”

一期、“智慧新安”、“智慧乌当”以及“智慧即墨经济开发区”等 5 个项目，各

项目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智慧焦作 3,000.00 3,000.00 

2 智慧兴文 6,500.00 1,000.00 

3 智慧新安 4,800.00 4,800.00 

4 智慧乌当 15,500.00 15,500.00 

5 智慧即墨经济开发区 9,000.00 9,000.00 

截止公告日，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已投入使用金额 

1 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 37,810.00 7,692.00 



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6,000.00 14,500.00 

合  计 53,810.00 22,192.00 

其中“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中项目实施

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已投入使用金额 

1 智慧焦作 3,000.00 600.00 

2 智慧兴文 1,000.00 550.00 

3 智慧新安 4,800.00 4,800.00 

4 智慧乌当 15,500.00 0 

5 智慧即墨经济开发区 9,000.00 0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同意将“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中原用

于投入“智慧乌当”的15,500万元变更用途用于“江西省大余县智慧亮化路灯节

能改造项目”和“宁德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和宁德市政务云计算中心项目”。 

本次变更项目涉及的总金额为15,500万元，占上述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的28.81%。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随着国家建设智慧城市进程的发展，公司以“网格化+”模式为核心的智慧

城市解决方案正在全国各地快速推进，特别是2017年以来，公司前期与若干地方

政府部门或合作伙伴签订的智慧城市建设合作协议陆续落地，很多项目已经投入

实施或运营。为应对良好的市场发展形势，公司着力整合技术和市场资源、加强

本地化运营和服务团队建设，并综合考虑项目实施的优先次序对资金使用做出合

理安排。 

根据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鉴于公司与贵阳市乌当区国有独资企业--贵州智



源信息产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智慧乌当”项目涉及部门众多，系统较

为复杂，目前仍处于方案设计期间，尚未实际投入建设资金，造成募集资金暂时

闲置，而公司已于2017年下半年应用“网格化+”模式连续签订 “宁德市网格化

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和宁德市政务云计算中心项目”（以下简称“智慧宁德”） 及

“江西省大余县智慧亮化路灯节能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智慧大余”），故为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的投资收益率，经公司谨慎研究，适时提出将“新一代

‘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进行适当调整，

将用于投入“智慧乌当”项目的15,500万元资金投入到“智慧大余”和“智慧宁

德”中，从而进一步推动“网格化+”智慧城市建设模式落地，实现“网格化+”

解决方案向市政、环保、环卫等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服务领域延伸，有利于公司

未来业务的市场拓展和可持续发展。 

“智慧大余”和“智慧宁德”项目是以网格化管理理念为核心，以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为手段，以智信平台、智云平台、全时空

平台为基础，将精细管理的模式延伸到智慧城市的相关应用领域，实现智慧城市

各领域由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转变，由运动式管理到常态化管理转变，由经

验型管理到科技型管理转变，构建“网格化+”智慧城市生态系统，推动城市精

细化、智慧化、现代化管理。因此，符合“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

息服务及运营项目”的建设架构和管理理念，与原募投中的建设项目实质上未发

生改变。 

本着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决定使用本次变更的募

集资金15,500万元用于“智慧大余”和“智慧宁德”，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

金或银行贷款补充。 

调整后的募投方向不变，其中“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息服务

及运营项目”中项目实施投入情况变更后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智慧焦作 3,000.00 3,000.00 

2 智慧兴文 6,500.00 1,000.00 

3 智慧新安 4,800.00 4,800.00 

4 智慧大余 15,000.03 9,500.00 



5 智慧宁德 9,093.00 6,000.00 

6 智慧即墨经济开发区 9,000.00 9,000.00 

根据“智慧乌当”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未来公司将与合作方紧密配合，继

续推进该项目的实施落地。 

三、 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江西省大余县智慧亮化路灯节能改造项目 

采购单位：大余县城市管理局 

投资规模：根据投资估算，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15000.03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14724.40 万元，建设期利息 275.63 万元。 

履行期限：合作期限为11年，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项目整体建设期不超过

1年，项目运营维护期为10年。 

付费方式：本项目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属于非经营性项目，按照《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113 号）文件的相关

规定，本项目采用“政府付费”的模式，由政府财政按运营期10年分期付款，运

营期第1年支付15%，第二年支付15%，后续按8.75%等额支付。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城区重点区域亮化工程； 

2)城区照明改造和新增工程； 

3)城市智慧照明控制设备； 

4)城市智慧照明管理系统。 

2、宁德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和宁德市政务云计算中心项目 

采购单位：宁德市数字宁德建设办公室 

中标金额：90,930,000.00元 

履行期限：项目建设期为10个月，运营期为10年 

付费方式：本项目属于政府公共服务非经营性项目，付费方式采用政府支付

服务费形式。宁德市人民政府授权数字宁德建设办公室作为本项目的实施机构，

由宁德市财政局拨付款项给数字宁德建设办公室，由数字宁德建设办公室向项目

公司支付服务费，自项目进入运营期的10年间，每6个月支付一次。 

项目建设内容：宁德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是宁德市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要基础和核心平台，其建设目标是:在对已有信息系统和数据进行物理聚合的基

础上，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各类电子政务信息系统

资源，站在将“数据”作为政府一项重要资产、作为“数字宁德”新型基础设施资源

的高度上，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开发利用。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支持 

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四化融合、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城市摆脱危机、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出路，也是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综合承载力、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科技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安监局等众多部委加大对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科技部从2011年起，

已经先后启动了两期“国家863计划智慧城市”项目和试点；2012年12月5日，国

家住建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

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

行）》；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公

安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共同起草了《关于促进

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报请国务院发布。2014年8月，国务院公布

《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快智慧城市建设。2015

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建

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智慧城

市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佳模式。 

2、公司现有各项产品提供了丰厚的技术基础 

公司以“创新智慧城市，成就政通人和”为己任，迄今为止已经为包括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在内的上百个国内城市客户提供并实施了全面的数字化城市管

理解决方案，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和服务、综合执法管理、综合地下管网管理、

智能交通、国土资源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市政管理等城市管理领域拥有丰富经

验和广泛的客户案例，已在多个实际项目中成功应用。在磨合过程中积累了大量

的用户需求和技术经验，为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息平台的研发提

供了丰厚的技术基础。 



3、各个试点城市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促进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90个，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所

需要时间对有的城市来说可能需要两三年，而有的城市则需要10年甚至更久。但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既可以全面推进，也可以重点突破。数字政通公司提出

结合每个城市的具体实际，以实用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以信息横向整合和共

享为重点，以公司主营业务作为五大重点工程（智慧城市云计算数据中心、智慧

城管、智慧城建（含地下管网）、智慧社管、智慧政务）打造智慧城市基础框架

（硬件基础框架、数据基础框架和管理基础框架），后期以基础框架分步开展四

大体系（城市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政务服务体系和产业经济体系）智慧应

用工程建设，落地可行性强。 

公司已经成功配合河南省济源市、河北省石家庄市、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等

城市申请成为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成功配合江西省宜春市、吉林省长春市高新

区、广西省柳州市鱼峰区等城市申请成为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为洛阳新区、

池州、洋河新城量身打造了总体规划设计，同时正在为河南济源、云南文山提供

智慧城市实施服务，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智慧大余项目 

项目收益良好，预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14.46%。 

2、智慧宁德项目 

项目收益良好，预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12.60%。 

四、保荐机构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1、本次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宜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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